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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完善的初步思考
卞建林

刑事强制措施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

讼制度， 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

行、 规制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具有

重要意义。 1996 年、 2012 年和 2018 年

对《刑事诉讼法》 进行修正时分别对刑

事强制措施制度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完

善， 但无论制度层面还是实际运行均存

在不少问题与不足。 在 《刑事诉讼法》

即将进行再次修改之际， 谨从制度设置

的宏观视角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

完善作些初步的思考。

厘清强制措施制度功能

要构建体系化、 科学化的刑事强制

措施制度， 必须对强制措施的功能有全

面正确的认识。 概要言之， 在现代刑事

诉讼中， 强制措施制度具备两项基本功

能。 一是诉讼保障， 即保障刑事诉讼活

动的顺利进行， 或者说排除对刑事诉讼

活动的不当妨碍。 具体表现为： 保证被

追诉人能够始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以及

法院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如果被追诉人

拒不到案或者有逃跑脱案可能的， 则构

成适用强制措施的事由； 保证公安司法

机关依法顺利进行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的活动， 如果被追诉人有毁灭、 伪造证

据或者串供、 干扰证人作证可能的， 则

构成适用强制措施的事由。

诉讼保障是强制措施的初始功能，

也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所在。

但若将此作为强制措施的唯一功能， 无

疑将认可办案机关可以无节制地对公民

权利进行恣意的干预和限制， 这不符合

现代诉讼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因此， 强制措施制度还有一项重要

的功能就是人权保障， 要求强制措施的

制度设置必须体现对被追诉人人权的尊

重和保护， 体现追究犯罪与人权保障之

间的兼顾和平衡； 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

的违法行为必须得到制裁， 遭受不当强

制措施处分的被追诉人权利必须得到有

效救济。 在厘清强制措施基本功能的同

时， 应当纠正一切关于强制措施功能的

错误认识和做法， 切实防止以捕代罚、

以捕代侦、 以捕代防等现象的发生。

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体系

在域外国家， 一般将刑事强制措施

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

施， 如逮捕、 羁押等； 第二类是对物的

强制， 如查封、 扣押等； 第三类是对隐

私权的干预， 如监听、 窃听等。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仅指对人身

自由的限制性措施， 对物的强制作为常

规侦查行为， 对隐私权的干预则作为技

术侦查手段。 这样的制度设置显然已落

后于时代发展， 不符合依法治国和刑事

司法现代化的要求。 实践中侦查机关违

法扣押、 查封、 冻结的现象也屡禁不

止， 问题严重。

2004 年 《宪法》 修改， 从宪法层

面确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权。 而隐私权是当代公民所享有的一项

重要人权， 体现一国法治实现程度和人

权保障水平。 因此， 将涉及物和隐私权

的强制行为纳入强制措施体系， 以便对

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与隐私权的违法侦

查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是落实宪

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 应当构建以扣押为核心的

对物的强制措施， 从程序上对扣押措施

的适用进行周密设计， 包括扣押对象的

范围、 扣押物品的保管、 移送和处置、

电子数据的扣押、 违法扣押的救济等。

另一方面， 应在立法中增设干预隐私权

的强制措施， 规范其适用主体、 范围、

手段、 强度和程序， 对诸如监听、 窃

听、 强制采样等具体措施进行明确规

定， 以保证适用的正当性与规范性。

设置独立羁押审查程序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 羁押是未决裁

判前较长时间内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

的强制措施， 各国对审前羁押一般均有

严格的适用条件和缜密的审查程序， 通

常奉行“以羁押为例外， 以非羁押为常

态” 的政策， 同时采用逮捕前置主义，

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

为保证审前羁押的正确适用和被追

诉人的人权保障， 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审

前羁押必须经法官批准， 并且设置了多

重审查程序。 第一是事先审查。 逮捕犯

罪嫌疑人由检察官提出申请， 由法官审

查批准， 如同意的签发逮捕令。 第二是

当面聆讯。 根据逮捕令执行逮捕后， 应

当毫不延迟地将犯罪嫌疑人向主管法官

解送， 法官应当毫不延迟地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讯问， 告知其涉嫌犯罪情况及其

应有之辨明罪责或拒绝陈述之权利， 给

予其解除嫌疑及被押理由以及提出对己

有利的事实的机会。 法官经讯问后可决

定维持羁押或予以具保释放。 对于维持

羁押的， 法官得告知其有权提起程序问

题的上诉或者其他法律救济。 第三是羁

押审查。 在待审羁押期间， 犯罪嫌疑人

可以随时申请法官审查是否应当撤销逮

捕令， 或者依法停止执行逮捕令。

我国实行“捕押合一” 的模式， 逮

捕是法定的强制措施， 羁押成为逮捕的

必然后果， 逮捕的实施即意味着被追诉

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剥夺人身自

由， 只能在羁押状态下等候讯问或审

判。 羁押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独立

的适用程序。 虽然现行 《刑事诉讼法》

第 88 条在审查批捕程序中建立了犯罪

嫌疑人、 证人、 辩护律师等多方参与的

审查模式， 以保证逮捕措施的审慎适

用， 但仍未彻底解决羁押与逮捕混同的

症结， 导致我国的审前羁押率一直居高

不下。

鉴于此， 应当乘刑诉法再修改之

机， 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改革完善，

实现逮捕和羁押的分离， 探索设置独立

的羁押审查程序。 基于现行司法体制和

职权配置， 大致构想为： 首先是批准逮

捕。 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的逮捕申

请后， 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

要件进行严格的书面审查， 批准逮捕的

应当签发逮捕令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令上应当载明被逮捕人、 逮捕事由

及执行时间等。 其次是决定羁押。 公安

机关执行逮捕后应当尽快将被逮捕人押

送至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 如果需要羁

押的同时提出羁押申请。 检察机关应当

尽快对被逮捕人进行讯问， 以确定其是

否为逮捕令上所记载之人， 并审查决定

是否维持羁押。 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的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和羁押必要性进行

审查。 审查羁押应允许辩护律师或值班

律师到场， 必要时可采取公开听证方

式。 最后是羁押审查。 检察机关决定羁

押后， 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申

请或者依职权需要， 仍需对羁押的必要

性进行审查。 对于因情况变化而不需要

继续羁押的， 应当及时解除羁押措施。

需要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 亦应作出相

应决定。

建议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刑事诉讼中严厉性比较

轻缓的强制措施， 原指公安司法机关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采用的， 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所

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

一种强制方法”， 适用条件和强制程度

与取保候审相当， 通常在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法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的

情况下适用。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住处执行； 无固定住处

的， 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 使监视居住制度

发生很大变化， 并产生诸多问题。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 74 条的规

定， 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首先是符合逮

捕条件。 这一规定明确了监视居住作为

逮捕替代措施的性质， 而和取保候审的

适用条件发生很大偏离。 符合逮捕条件

而不予逮捕是因为存在法定五种例外情

形之一。 关键的是， 采取逮捕措施需要

经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而采取监视

居住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 另

外， 关于监视居住的地点， 《刑事诉讼

法》 第 75 条规定，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在住处执行

可能有碍侦查的， 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

准， 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法律并

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

期， 这就变相承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具

有一定的羁押性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立法规定之日

起便饱受诟病， 争议不断， 其问题和弊

端十分突出。 首先， “指居” 使监视居

住措施的非羁押属性和功能发生变化；

其次， 对于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缺乏司法

审查， 留给侦查机关滥用职权的空间，

实践中存在超越法律边界滥用“指居”

的现象， 使“指居” 异化为变相羁押，

甚至高强度羁押； 最后， 被指居人的基

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鉴于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 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予以废

除， 恢复监视居住原有的非羁押性质和

适用程序。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名誉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刑

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 诉讼保障是强制措施的初始功能， 也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所在。

但却并非强制措施的唯一功能， 强制措施制度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人

权保障。

□ 将涉及物和隐私权的强制行为纳入强制措施体系， 以便对可能侵犯公民财

产权与隐私权的违法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是落实宪法尊重和保

障人权精神的应有之义。

□ 羁押与逮捕混同的症结仍未彻底解决， 导致我国的审前羁押率一直居高不

下。 鉴于此， 应当乘刑诉法再修改之机， 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改革完善，

实现逮捕和羁押的分离， 探索设置独立的羁押审查程序。

□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立法规定之日起便饱受诟病， 其问题和弊端十分突出。

鉴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在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时予以废除， 恢复监视居住原有的非羁押性质和适用程序。

编者按：

2023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 将《刑事诉讼法》 修改纳入

其中。 2018 年刑诉法第三次修

订至今已五年有余， 我国刑事诉

讼司法实践发展迅速， 诸多改革

成果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确立，

也有大量立法、 司法的新情况、

新问题亟待通过此次修法予以调

整与规制。

本报理论学术编辑部 《法治

论苑》 版今起推出“《刑事诉讼

法》 第四次修改前瞻” 专题， 邀

请我国刑诉法学界多位学者就进

一步完善证据立法、 建立国家对

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法律援助律

师的责任、 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

程序衔接等立法焦点议题发表学

理性论述， 为刑诉法修订提供建

设性意见与建议。

本专题首期刊发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卞建林教

授的文章， 关于完善刑事强制措

施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